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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黃建銘
電話：(03)3992888分機17700
傳真：(03)3938546
電子信箱：008984@customs.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北普竹字第11310198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31019834-0-0.pdf)

主旨：檢送本關113年3月20日召開「臺北關113年度第1次快遞通

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會議紀錄（如附件）1

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
同業公會、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
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本關快遞機放組、竹圍分關(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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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關 113年度第 1次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年 3月 20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貨運站 5樓 T5026室

主持人：許主任正輝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紀錄：黃建銘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宣導：

1. 為杜絕非法產品於境外，本關將加強查緝辣椒粉等相關貨物

，請勿以夾藏、虛報等方式逃避輸入檢驗。

2. 請各快遞業者及報關業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慎選合作之上

下游業者，遏止詐騙及爭議跨境包裹案件不斷發生，以維護

民眾權益。

3. 廉政宣導：【公務機密宣導】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4. 快遞貨物分艙單預報宣導。

參、會議結論：

1. 業者提出違規併罰情形（關務違章、海關緝私條例）。本關

回應：受法規規範，案件視個案情節評斷，如同一案件同時

涉及海關緝私條例、關稅法違章案件，屬二行為，仍應依法

併罰。

2. 業者表示冒名案件僅憑納稅義務人冒名聲明書即將業者刑事

移送，是否可增加查證流程。本關回應：海關將視查得事證



而定，若僅為交易糾紛，則非屬冒名報關案件，於釐清事實

後妥適處理。

肆、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